
等待期 

本合同生效（若曾复效，则自本合同最后复效）之日起 180 日为等待期。因意外伤害（见条

款第二十七条）导致本合同定义的保险事故，则无等待期。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的次日零时起十五日内为犹豫期，签收形式包括书面签收或电子邮件接收等

法律认可的确认形式。在犹豫期内，若未发生保险金给付，您可以书面申请解除本合同。自

我们收到解除申请时起，本合同自始无效。您向我们退回保险合同，我们无息向您退还已收

到的保险费。 

 

医院 

指符合下列所有条件之机构： 

一、 设立的主要目的为向受伤者或患病者提供住院治疗； 

二、 有合格的医生或护士提供全日二十四小时的医疗和护理服务； 

三、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评审确定的二级或二级以上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公立医院； 

四、 非主要作为康复、护理、疗养、戒酒、戒毒的医疗机构。 

 

 


